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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利用授权同意书 

立同意书人（以下简称本人）同意将本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享有著作财产

权之全部著作（以下简称授权著作），非专属授权予法源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或

其指定之人（以下称被授权人）数位发行，其同意事项如后： 

一、本人保证「授权著作」并无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财产权。且有权为本同

意书之各项授权。本同意书为非专属授权，本人签署后对「授权著作」仍

拥有著作权。 

二、被授权人得将「授权著作」以适当的技术或方式为数位化重制，透过网路、

储存媒体或其他方式公开传输，提供读者进行查询、浏览、下载或列印…

等利用「授权著作」之行为，并规划其经营销售模式。 

三、本同意书授权期间为 3年，授权期间届满前 2个月，若任一方未以正式书

面向他方表示终止本同意书约定时，本同意书自动延展 2年，其后亦同。 

四、合约期满或终止后，被授权人仍得依原约定，继续利用本人于合约终止前

之全部著作，并给付权利金。 

五、权利金给付方式： 

（一）权利金：「授权著作」实际销售金额 X 50 ％。 

（二）权利金于每年 12月 31日结算，于累计金额达新台币2000元以上时，

扣除汇费、邮寄费用后，由被授权人办理给付手续。 

六、本人同意被授权人得自行搜集本人之授权著作、相片、学经历…等，俾便

被授权人介绍及行销本人之著作。 

立同意书人：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证字号：             （仅为提供扣缴凭单用，将予以保密） 

电话号码：公：         私：       手机：        

户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汇款帐户：金融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户名：             

签署日期：西元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＊ 敬请惠予签署，并传真至+886-2-2503-1122或扫描成电子档以 Email惠覆。 

＊ 被授权人联络电话：+886-2-2509-3536   E-Mail：article@lawbank.com.tw 

mailto:article@lawbank.com.tw

